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工作，根据《民事诉讼

法》、《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配套文件的规定，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结合北京市法院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司法处置模式】北京市法院司法处置京牌小客车拟采用“设定最高限价

的竞价模式”，以车辆评估价为起拍价进行处置，同时规定每辆小客车的最高限价。 

第二条 【司法处置范围】 进行司法处置的京牌小客车原则上为刑事案件、涉众

案件中所涉及的车辆，民、商事案件中涉及的车辆确需处置的，须报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统一批准。 

第三条 【司法处置条件】进行司法处置的京牌小客车应符合道路交通安全和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应报废的车辆以及排放水平为黄色环保标志的车辆不得进

入司法处置程序。 

第四条 【车辆评估】 对司法处置京牌小客车的评估，通过随机方式在入选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评估机构名册内选定机构进行评估。 

第五条 【车辆展示】有关车辆详情、照片、视频等信息与小客车司法处置公告同

步在网上展示；网上展示期间，具备条件的，可进行车辆现场展示。 

第六条 【竞买人员资格】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系统内审核通过但尚未中签的个

人交纳保证金后，有资格报名参加竞买。 



第七条 【车辆最高限价】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的最高限价为车辆评估价的

150%。 

第八条 【网络司法处置平台】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开发的京牌

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上进行。 

第九条 【保证金收取方式】由北京产权交易所负责司法处置保证金的代收、代退

工作。 

第十条 【保证金收取标准】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以车辆评估价为基数，收取不高

于评估价的保证金；但车辆评估价不足一万的，司法处置保证金为一万元。 

第十一条 【确定最终买受人的方式】多人报出最高限价时，司法处置网络系统根

据统一设定的条件，自动确定最终买受人。 

统一设定的条件为参与本市小客车配置指标累计摇号次数最多的竞买人成为最终

买受人；多名竞买人累计摇号次数相同，则其中注册时间最早的竞买人成为最终买受

人。 

第十二条【办理转移登记手续】买受人在交齐成交价款后，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和指标管理机构共同出具的《北京市司法处置小客车转移登记确认通知书》，到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未办理完成转移登记手续的车辆不得报废或

出售。车辆原号牌号码不再保留。 

第十三条【解释】本办法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